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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五出刊，敬希垂注为荷。

东方法治文化研究中心与纪实频道共同推
出《我要找律师》节目，节目每周一至周六 "#$%&

首播。现向全市优秀律师征集已结案的案件或
当事人的法律咨询，节目组将对案件进行跟踪
报道。参与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详情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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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金巧和林浩原本是
对恩爱的情侣，两人一起
在上海打拼，正同居准备
结婚。林浩的双胞胎哥哥
林状，和林浩长得非常
像，他也到上海找工作。
哥俩从小关系就很好，于
是林浩和金巧便邀请林
状暂住在他们的公寓。

这天，三个人一起庆
祝林状找到工作，都喝醉
了。晚上金巧晕乎乎地上
完厕所回房，撞到了也起
夜的林状，竟误把他当成
了林浩，一时情起与喝醉的林状发
生了关系。而真正的林浩这时也被
声响吵醒，继而看到了这令他无法
接受的一幕，当时他就夺门而去，
再也没有回来。
从那以后，金巧再也没有联系

上林浩，而林状也搬了出去。金巧知
道，如果不证明自己的清白，男友永
远不会原谅自己。于是金巧向公安
局报案，说林状强奸了自己。那林状
是否构成强奸罪呢？

强奸罪是指违背被害人的意
愿，使用暴力、威胁或伤害等手段，
强迫被害人进行性行为的一种行
为。林状对警察说：那天晚上是金
巧主动示爱，勾引处于醉酒状态的
自己，双方才发生了关系。警方调
查下来，认为的确没有证据证明林
状是在违背金巧意志的情况下与
之发生性关系，强奸罪名不成立，
不予立案。
金巧只能独自回老家。一个月

后金巧发现自己怀孕了！独身一人
的金巧执意把孩子生下来，希望借
此挽回林浩的心。孩子出生后金巧
想方设法联系到林浩，但得到的还
是无情的拒绝。林浩的绝情深深伤
害了金巧。于是，她一纸诉状告到法
院，要求确认林浩是孩子的父亲，并
承担抚养费。

林浩称孩子可能不是他的，并
请律师调取了当时金巧的报案记
录，举证林状也可能是孩子的父亲。
于是法院将林状作为民事诉讼第三
人到庭。法院在征得林浩和林状同
意的情况下要求他们同时去做亲子
鉴定。可鉴定的结果居然是林浩和
林状两人都是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
父亲！怎么会这样呢？
原来，林家兄弟是同卵所生，基

因型一模一样，按照目前的科学水
平还无法鉴别他们的后代究竟是谁
的。这该怎么办？
法官把林家兄弟都叫来，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希望调解他们共同
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林浩毕竟和
金巧同甘共苦过，林状也知道这件
事自己的责任很大，两人都不想因
为这件事把两个家庭闹得不可开
交，更何况孩子的确是其中一人的。
考虑再三后，林家兄弟同意共同承
担抚养义务。 （本栏由 !!"#$%

!法律讲堂"供稿#文中人物均为化

名#陈一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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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东故意伤害案如期公开宣判，法院判决
小东有期徒刑三年，并赔偿邹某损失 6万元。
小东是山东人，是“2&后”。事发前的一天下

午，小东与其他四位同事，前去原单位讨要公司
欠发自己的 +个月工资。小东的工资要养活其
只有 0岁多的儿子和因在家照管儿子而没有工
作的妻子，生活非常艰辛。因小东讨要工资受
阻，便出口骂了公司法定代表人邹某，却被邹某
打了一记耳光，并打掉了小东 /&&度的高度近
视眼镜。于是，小东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水果刀乱
舞，刺伤了邹某的表弟。
邹某见状，即与另一同事去食堂拿菜刀。在

这空隙里，小东从地上捡起近视眼镜，开动电瓶
车逃跑。当邹某等人拿菜刀从食堂里出来时，被

与小东一起前去讨要工资的同事夺下并劝阻。
事情本应至此结束，但邹某和同事却重新

从仓库中携带一把新铁锹及一根粗木棍追赶。
因徒步无法追上开电瓶车的小东，邹某又让公
司里的驾驶员开汽车去追赶小东。邹某追上后，
即下车用铁锹打向小东，导致新铁锹棍折断。当
邹某再次举起铁锹棍打小东时，小东一边用左
手抓住铁锹棍，一边用右手中的水果刀刺向邹
某，致邹某小肠穿孔。经法医鉴定，邹某的伤为
重伤，仅医疗费就花去 7(8万余元。小东即被公
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

小东为讨工资而备带水果刀、并在讨要工
资受阻后便出口骂人、用刀伤人确属不妥，但邹
某在本案中也有过错，一是其为负责人的公司

欠发小东的工资，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二
是邹某在小东骂人后，首先是其动手打了小东，
导致事态扩大；三是邹某在小东已逃离现场后，
又与驾驶员开汽车追赶并用铁锹打向小东，导
致其自身重伤。因此，法院认定邹某在本案中也
有一定的过错。
本案的发生并不是个案。今年 0月 7%日起

施行的最高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欠薪者
若“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
酬且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或者拒不
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
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
六条之一的规定，有可能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劳动者讨薪不必采取过
激手段，欠薪者也应及时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
以避免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

法 官 说 法 公司更名能免除担保责任吗？

“夫妻忠诚协议”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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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晚上 0&点半左右，赵晶驾驶黑色本田轿车
沿沪青平高速由市区向青浦方向行驶，至嘉闵高
架上匝道口附近时向右变道，碰撞了右侧车道同
向正常行驶的荣威轿车，致荣威车失控与右侧防
冲墙顶端撞击后，又与嘉闵高架上匝道右侧护栏
墙相撞，酿成荣威车司机陆凯不幸死亡、女乘客
刘嫣重型颅脑损伤的惨剧。交警部门认定，赵晶
随意变道引起事故，应负全部责任。
在与受害方协商事故善后时，赵晶任总经理

的裕龙投资公司出具担保书明确：“在赵晶与陆
凯、刘嫣交通事故的人身赔偿案中，自愿作为赵
晶的保证人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后，赵晶
父亲给陆凯父母送去 7万元慰问金。同年，赵晶
与陆凯父母签订《调解协议书》约定：赵晶一次
性补偿陆凯父母 0/&万元；陆凯父母对赵晶的
认错态度和实际赔偿表示谅解。之后，法院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赵晶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
一年三个月。
在家人的帮助下，赵晶依约先向陆凯父母支

付了第一笔赔偿金 +&万元。刑事案件判决后，赵
晶与陆凯父母协商，在赔付总额和最后付款期限
不变的前提下，将第二笔 7&万元赔偿金的支付
日期延后一个月。但在约定的付款期限到来后，
赵晶没有主动支付第二笔赔偿金。经陆凯父母再
三催讨，赵晶才支付了 7&万元。到了第三笔 6&

万元赔偿金的最后支付期限，赵晶仍然没有按约
支付。陆凯父母遂向长宁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赵晶按照《调解协议书》的约定，支付拖欠的赔偿
金 6&万元，并要求投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法庭上，赵晶对陆凯父母陈述的案件事实没

有异议，但表示她父亲给原告的 7万元应从 6&

万元中扣除。裕龙投资公司已更名为腾飞资产管
理公司。腾飞资产管理公司认为自己并没有追认
裕龙公司的担保，不应连带承担赵晶的赔偿责
任。由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法庭在调
解未果后作出判决：赵晶应在判决生效后三天内
赔付陆凯父母 6&万元；腾飞资产管理公司对上
述赵晶的赔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主审法官表示，双方就事故赔偿达成的《调
解协议书》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赵晶应当按照
约定履行自己的赔付义务。被告要求扣除的 7万
元是在双方签订协议前支付的，之后签订的协议
并未明确要从赔偿总额中将 7万元扣除，庭审中
原告也不同意扣除，因此，这 7万元不应在被告
尚未赔付的款项中抵扣。关于担保问题，主审法
官认为，担保书上的担保人裕龙公司并没有进行
注销登记，仅仅进行了名称变更，更名后的腾飞
公司与更名前的裕龙公司实质上是同一家公司。
因此，裕龙公司盖章签署的担保书，对腾飞公司
依然具有约束力。

! ! ! !小林离婚后，认识了同为离异的小潘，同病
相怜的两个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并登记结
婚。因双方都是再婚，经过协商，两人婚后签署
了一份“夫妻忠诚协议书”。约定：夫妻婚后应互
敬互爱，对家庭、配偶要有道德观念和责任感。
如果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背叛了另一方
（如发生婚外情），则要赔偿对方名誉损失费及
精神损失费 %&万元。好景不长，婚后，小潘竟发
现小林与前妻仍有不正当关系。一天，小潘得知
小林去看望由前妻抚养的儿子时留宿在前妻家
中，便和亲友一探究竟，竟发现小潘与其前妻同
床共眠，眼前的一幕让小林倍感伤心，但小林提
出自己心里只有小潘，且保证以后不会重犯，小
潘暂且原谅了他。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
久，小潘她又发现小林在生日那天与前妻同居。
小潘再也忍受不了丈夫的背叛，提出离婚。

两人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书”有效吗？小
潘能以此为由向法院主张小林支付违约金 %&

万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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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生活中#一些夫妻会签订所谓的$夫妻

忠诚协议%#即男女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

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相互恪守彼此

忠实的义务#如有违反#则一方应向另一方支付

一定赔偿金的协议&期待通过经济的手段来约束

一方#使其不作出背叛另一方的不道德的行为&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忠诚协议是夫妻双方

事先对财产和损害赔偿的约定# 符合婚姻法中

夫妻双方应该互相忠实的原则要求&

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法中$夫妻应当忠诚%

只是一种价值观念#属于道德的调整范畴#只能用

道德来约束# 婚姻关系不属于合同关系范畴#因

此#法律不能允许通过人身协议来设定法律关系&

我认同后一种& 我国!婚姻法"虽规定$夫

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夫妻之间的相

互忠诚只是一种道德义务# 而不是法律义务#

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

行交换而订立的协议# 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

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结合最高院关于!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律没有把夫妻双方相

互忠实规定为一项义务# 而且及到人身自由

的权利#不能通过合同契约加以限制#即使是

违反道德的行为也不应例外& 如果赋予$忠诚

协议%以法律效力的话#直接的后果就是鼓励

婚姻当事人在结婚前都缔结这样一个协议#以

$拴住%对方#这样会使建立在纯洁的爱情和相

互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变质#婚姻不免变成

类似商人买卖的讨价还价&

因此#小潘无法凭$忠诚协议%的内容来要

求法院判决小林支付 &'万元的违约金& 但是#

小林作为小潘的丈夫# 不顾自己妻子感受与他

人同居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夫妻双方感情的破

裂#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小潘

作为无过错方可以要求小林进行损害赔偿#以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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